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5〕791号

申请人：刘某某，女，1985年 4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某某镇某某村社某某巷*号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东沙派出所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环翠北路 38号之一。

负责人：张某，职务：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2月 30日作出的穗公荔（东

沙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31444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

“案涉决定书”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

本案适用普通程序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案涉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在某某广场居住，平常看到有邻居把杂物放在通道会

和物业群反映情况，物业会处理不规范行为。12月 2日，申请人

也是把邻居乱放杂物的行为拍照到物业群，一个叫诗诗的人对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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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多次极其侮辱的谩骂，期间我对这种谩骂进行了据理力争的

正当回复，并没有辱骂对方。1. “你香港脚呀！”是回复颖儿“门

口放几对鞋都有问题？”这里的香港脚是指鞋在通道产生的臭味；

2. 我说诗诗没有素质，是因为她总放鞋在通道，陈述她没有素质

这个客观行为；3. 我说“死了就好”是诗诗说“哈哈哈哈笑死”

这个事实的回应；4. “我肯定有素质的，你看你打字的都是生殖

器官”是对诗诗对我多次辱骂所用到的侮辱性用语进行回复，对

方多次用生殖器官对我进行侮辱。我根本没有和诗诗互骂，我只

是挨骂，群里普通邻居都说我在挨骂，我对被申请人处罚认定的

互骂不服，我并不存在骂对方的情况，全程都是在陈述客观事实，

希望撤销对我的处罚。我在守护大家居住美好环境，不应该受到

各种辱骂和处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有法定职权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

政职能。

二、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2025年 12月 2日，申请人

在其居住的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路**号*栋（某某*栋）的业主微信

群“某某*栋承租人群”（用户 320人）中使用微信群昵称“最近

忙，请其他人积极监督！”的账号，发布一张该楼层****房门口

旁放置鞋架的照片以及文字信息“把这个鞋架处理了，这边楼道

就她一家放鞋架！其他人看到也会有样学样的。”居住****房黄

某某看到信息后，也使用微信群昵称“诗诗”的账号，发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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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应申请人，双方在微信群互相以文字信息辱骂对方。以上有申

请人的陈述、电子数据等证据证实。

三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四十二条、第十九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申请人在用户达到 320

人的微信群中，公然辱骂他人，成立违反治安管理的侮辱行为。

案发后，申请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陈述所实施的违法行

为。综合在案证据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罚款 100元的处罚，

适用法律法规准确，裁量恰当。

四、办案程序合法规范。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2月 2日接到

申请人报警后及时出警，并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同月 8日立案办

理。同月 30日，被申请人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、事实和理由

及依据告知申请人。申请人没有对告知事项提出陈述和申辩。被

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向申请人宣布，并已执行罚款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5年 12月 2日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报警，申请人称在

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路**号*栋****房走廊，因邻居将鞋架放在门

口，其拍照后发到“某某*栋承租人群”的微信群内，被****房的

人在微信群发信息骂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对上述报警事项立案调查。

2025年 12月 3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调取微信资料、聊天

记录材料。据微信资料显示：昵称为某某*栋承租人群，群成员共

320人。2025年 12月 2日、12月 30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、案

外人黄某某进行询问调查。

被申请人调取了案涉微信群的聊天记录，据该聊天记录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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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：黄某某先是使用了“没老公还是没男朋友 这么孤独 事情

这么爱管”“天天在这里狗叫”“天天叫 那副嘴脸跟八婆一样”

等词句对申请人进行谩骂，后申请人使用“你香港脚呀！”“臭

死人”“这里已经死了”“死了就好”等用语进行回复。

被申请人经询问调查、调取微信聊天记录等材料，查明以下

事实：2025年 12月 2日，因申请人住址临近的****房门前走廊

堆放鞋架和鞋子，申请人用微信群昵称为“最近忙，请其他人积

极监督！”的账户在名为“某某*栋承租人群”的微信群（群员共

320人）里，发出一张****房门口摆放鞋架的照片并要求处理。

随后黄某某用群昵称为“诗诗”的账户在群里言语辱骂申请人，

申请人亦在群里辱骂回应。据《到案经过》载明：申请人于 2025

年 12月 30日主动到被申请人处投案。

2025年 12月 30日，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与黄某某进行调解，

因双方无法调解达成一致意见，未能调解成功。

2025年 12月 30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，

告知其拟作出的处罚内容、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陈述申辩权利，

申请人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。

2025年 12月 30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，主要载明：

申请人在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路**号某某广场*栋**楼，因****房门

前走廊通道堆放鞋架和鞋子，通过手机微信与****房的住户在住

户微信群（群员共 320 人）上互相辱骂，后于 2025 年 12 月 30

日主动到被申请人处投案。以上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、同

案的陈述、书证等证据证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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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决定给予申请人罚款一百元的

行政处罚。案涉决定书于同日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案涉决定书，于 2025年 12月 31日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于 2026年 1月 8日依法予以受理。为全面听取申请

人意见，本府将被申请人答复书及证据材料邮寄送达申请人。2026

年 1月 29日、2月 3日，申请人分别通过现场提交和邮箱提交的

方式向本府提交补充意见，申请人认为其是在做好人好事，对正

当回应被视为互骂而不服，黄某某多次挑衅、辱骂申请人。

另查，2025年 12月 30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公荔（东沙）行

罚决字〔2025〕314440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主要载明：黄某

某在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路**号某某广场*栋**楼，自住房屋****

房门前堆放鞋架与鞋子，与同楼****房的住户在住户微信群（群

员共 320人）上互相辱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决定给予黄某某罚款五百元的行

政处罚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（2012修正）第七

条第一款：“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。县级以

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

作。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处理辖区内治安管理工作的行政职

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（2012修正）第四十二

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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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

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：（二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

人的；”第十九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：“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：（四）主动投案，向公安机关

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；”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

定》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

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

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办理其他行政案件，有法定

办案期限的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。”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，经对申

请人、同案人员进行询问调查以及调取微信聊天记录等方式，查

明黄某某与申请人因走廊通道鞋架物品摆放问题，通过手机微信

在群员共 320人的微信群中互相辱骂的事实，认定申请人构成辱

骂他人的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综合考量申请人主动投案、如实陈

述违法行为等案件情况，认定申请人符合减轻处罚的情形，据此

决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一百元的行政处罚，并无不当。

另需说明的是，申请人本着维护公共卫生、公共安全的角度

出发，提醒邻居勿在公共区域堆放物品，其行为初衷应予肯定。

然而，在进行提醒时，亦应保持理性平和的态度，克制自身情绪。

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黄某某先在微信群中使用辱骂性语言，

确有过错在先，故而被申请人对黄某某作出了相较更严厉的行政

处罚。但申请人亦在微信群中回复了不文明用语，存在一定的过

错。如申请人在提醒过程中能够更加理性应对，或可避免案涉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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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事实的发生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决定书，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

程序合法，自由裁量正确，本府予以维持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理

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2月 30日作出的穗公荔（东沙）行罚决字

〔2025〕31444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


